
宁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 德 市 财 政 局
文件

宁建住〔2021〕 12号

宁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宁德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宁德市中心城区城镇住房

保障家庭租赁住房补贴发放实施

意见 (试行)》的通知

蕉城区人民政府、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 加快转变住房保障方式，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

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16〕281号)等文件精神， 制定

了《宁德市中心城区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住房补贴发放实施意

见 (试行)》, 经市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第三条 各社区、 街道负责租赁补贴申请初审； 两区住房保

障部门、 民政部门负责租赁补贴工作的联审核定； 市自然资源部

门、 公安部门、 人社部门、 公积金部门负责配合并按时完成租赁

补贴工作的联合审查。 市住房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负责本市

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 协调、 监督。

第二章 申请和准入

第四条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可申请租赁补贴：

(一 )城镇户籍家庭。 租赁补贴申请人须取得宁德市区 (蕉

南、 蕉北办事处， 金涵乡、 城南镇政府和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所在地) 居民户籍 (农村村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除外)

满一年，在市区工作居住且户籍在申请时未迁出 。

(二)新就业无房职工。 不具有本地户籍、 但属于宁德市区

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新就业职工 (申请之日前三年内录用 ),

须有人社局录用文件或与用人单位签订三年(含 )以上聘用合同、

在市区就业连续缴交城镇职工养老等社会保险费满一年， 且在申

请时缴存状态仍然正常 。

(三 )外来务工人员。 不具有本地户籍、 但在市区务工的进

城务工人员， 须在市区连续缴交城镇职工养老等社会保险费满五

年，且在申请时缴存状态仍然正常。

第五条 申请以核心家庭为单位， 申请人须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 共同申请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赡养、 抚养或者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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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操作规程的通知》(宁政办〔2016〕 181号)要求，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 在规定时限内做好租赁补贴申请、 审核、 公示、 发放、

动态管理、 监督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应根据住建部门审核结果，及时分季

度拨付租赁补贴资金， 并对资金使用情况履行监管职责 。

第二十四条 蕉城区、 东侨开发区住房保障部门应按属地管

理原则，牵头组织实施租赁补贴的申请受理、 审核、 公示、 发放、

动态管理、 监督等具体工作。

第二十五条 对在工作中工作人员失职渎职、 滥用职权、 徇

私舞弊、 信息泄露的，依纪依规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

责任 。

第二十六条 本意见自2021 年 12月 1 日起施行， 试行期二

年，试行期满时另行发文修订或补充通知， 各县 (市) 可参照制

定本县 (市) 租赁补贴发放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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